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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修订）

一、培养目标

培养高素质的基础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专任教师和管理人员。具体要求

为：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积极

进取，勇于创新。

2．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了解学科前沿和发

展趋势。

3．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胜任并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

4．具有发现和解决问题、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5．能较为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资料。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其中报考教育管理专业领

域者需有 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三、学习年限

学习年限一般为 2至 3年。

四、课程设置

课程分为学位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实践教学。总学分不少于 36 学

分。

（一）学位基础课 （12 学分）

1.外语（2学分）

2.政治理论（含教师职业道德教育）（2学分）

3.教育原理（2学分）

4.课程与教学论（2学分）

5.教育研究方法（2学分）

6.心理发展与教育（2学分）

（二）专业必修课（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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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科课程与教材研究（2学分）

2.学科教学设计与实施（2学分）

3.自设课程（3门，6学分）

自设课程由培养院校根据培养目标和学科特色自行设置。可开设旨在提高学生学科

素养的学科素养类课程，或提升学生教学评价与实践反思能力的教学评价与反思类课

程，或旨在增强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信息技术应用类课程。

（三）专业选修课 （6学分）

1.专业理论知识类课程

2.教学专业技能类课程

3.教育教学管理类课程

每一类专业选修课至少设置 2门课程，每门课程 1-2 学分。

（四）实践教学（8学分）

1.校内实训（2学分）：包括教学技能训练、微格教学、课例分析等。

2.校外实践（6学分）：包括教育见习（1学分）、教育实习（4学分）、教育研习（1

学分）等。

五、培养方式

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

作。根据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在教学中注重

实践与反思，采取案例教学、模拟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式；注重课内与课外学习相

结合，关注学生的主动学习与创新学习；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开展线

上学习与线下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六、实践教学的实施

实践教学须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有完整的管理与评价制度，有序组织实施。

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学年，其中校外集中实践不少于 1学期。校内实训应在第

一学年内完成；教育见习应在第一学期完成，教育实习、教育研习应在第二学年完成。

有充足的实践实训设施和稳定的校外实践基地，能切实保障实践教学活动有效开展。

七、学位论文及学位授予

（一）学位论文选题应与专业领域和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相一致，来源于基础教

育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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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位论文应符合研究规范并凸显应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如专

题研究论文、调查研究报告、实验研究报告和案例研究报告等。论文正文部分字数不少

于 2万字。

（三）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基础教育

学校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或教学研究人员。

（四）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授予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八、其他

各培养院校应结合所在地区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本校的学科特色，依

据本培养方案，分别制定各专业领域和专业方向的培养方案。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